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1410號

原      告  陳美娥  住○○市○○區○○路000○0號

            吳耀文

被      告  林于蓁

訴訟代理人  彭巧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1年10月26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自附表所示公寓建物頂樓平台如附圖A、B部分遷出，並返

還全體共有人。

被告應給付原告吳耀文新臺幣10,494元，及自110年10月1日起至

遷出附圖A、B部分止，按月給付原告吳耀文新臺幣106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0分之7，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 ○0 號

房屋（登記層數5 層建物之第4 層，下稱系爭4 樓房屋）之

住戶，被告則為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 ○0 號房

屋（登記層數5 層建物之第5 層，下稱系爭5 樓房屋）之住

戶，系爭4樓、5樓位處同一棟5樓公寓（下爭系爭公寓）。

詎被告竟於民國95年6月起無權占用系爭公寓共用之頂樓平

台（下稱頂樓平台）如附圖所示A增建物部分（下稱A部分，

增建物稱B建物），復於105年起開始占有B增建物部分（下

稱B部分，增建物稱B建物）供作己用，更於108 年2 月間成

立玉宸慈光聖道會（下稱玉宸道會），將該會設立在A、B建

物頂樓平台之增建物內，原告吳耀文為頂樓平台之共有人，

自得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第1項本於所有權請求被告自

A、B部分遷出以返還全體共有人，並得依民法第179條請求

被告給付無權占有A、B部分自96年1月起至110年9月，共178

個月，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下同）17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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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元/月）。又被告成立玉宸道會後，長期在平台上燃

香、燒金紙、檀香及其他不明物質，並因其在公共空間從事

宗教活動，致許多不明人士出入，嚴重影響原告之居家生活

安全與安寧，並造成原告身體諸多不適，如心悸、呼吸困

難、全身性蕁麻疹，並有頭暈、失眠、焦慮、噁心想吐、食

慾不振等症狀，各受有精神上損害31萬，原告陳美文因此支

出醫療費用1,895元，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193條、第195條第1項請求被告損害賠償。並聲明：㈠、

被告應自A、B部分遷出以返還坐落部分全體共有人（卷二第

63頁、卷三第24頁）。㈡、被告應給付原告陳美文311,895

元。㈢、被告應給付原告吳耀文488,000元，並自110年10月

1日起至被告遷出A、B部分止，按月給付1,000元（卷二第17

1頁）。

二、被告則以：伊與原告分別為系爭5 樓、4 樓房屋之住戶，原

告入住之初，伊曾邀請原告參與中元普渡活動，因原告不願

交付普渡活動款項，雙方因而交惡。又系爭公寓係於69年1

月間興建完成，公寓頂樓即頂樓平台之增建物為前屋主所增

建，當初林明瑋購買系爭5 樓房屋時，前屋主陳春長即表明

可使用A建物，伊於95年6月2日起經屋主同意方使用；至頂

樓平台上B建物則係109年經訴外人石淑貞同意使用並按月補

貼水電費，無原告所稱無權占用頂樓平台之情形。其次，玉

宸道會係設立登記在系爭5 樓房屋，僅在聚會或辦理活動

時，才會使用到頂樓平台上之增建物，至原告所稱燃燒金紙

等行為亦僅在神明慶典或舉行科儀時，並非天天燃燒，原告

所稱心悸、呼吸困難、全身性蕁麻疹、頭暈、失眠、焦慮、

噁心想吐、食慾不振等症狀，難認與伊之行為有何因果關

係，自難以此請求伊賠償，原告主張為無理由，並聲明：

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吳耀文為系爭4樓房屋之所有權人兼住戶，原告陳美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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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為系爭4 樓房屋之住戶；被告為系爭5樓房屋之住戶。

㈡、系爭4 樓、5 樓房屋同位於系爭公寓，系爭公寓由為高雄市

○○區○○路000號、000 號（1 、2 樓）、000之2 號（3

樓）、000 之3 號（4 樓）、000 之4 號（5 樓）、000

號、000 號（1 、2 樓）、000 之2 號（3 樓）、000 之3

號（4 樓）、000 之4 號（5 樓）共10 戶組成。系爭公寓

頂樓為一平台，上有2 建物，如附圖所示A 、B 建物。

㈢、A、B建物為被告所成立之玉宸慈光聖道會使用。

㈣、B 建物為177 之4 號房屋第一手屋主王磮所增建，A 建物為

系爭5 樓房屋第一手屋主陳春長所增建。該等屋主出售房屋

時，一併將A 、B 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予買受人，現

A建物事實上處分權人為林明瑋。

㈤、被告係經000 之4 建物所有權人林明瑋同意使用A 建物，另

經000 之4 號所有權人之母石淑貞同意使用B 建物。

㈥、被告主持之玉宸慈光聖道會曾於頂樓平台舉行焚藥草、金紙

宗教活動。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查系爭公寓興建於69年1月即興建完成，有系爭4樓、5樓之

建物登記謄本在卷可佐（卷二第75、77頁）。而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下稱公寓條例）則遲至84年6月28日始經公布，是

系爭大廈各共有人間當初之法律關係，即無直接適用事後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相關規定餘地。惟按數人區分一建築物而各

有其一部者，該建築物及其附屬物之共同部分，推定為各所

有人之共有，98年修正前民法第799條第1項定有明文。稽之

公寓大廈建築物之構造、經濟及使用上之獨立特性，核與上

開民法規定相當，從而在該條例施行前，系爭大廈各區分所

有權人有關共有人間之關係，即應參酌上開公寓大廈特性及

民法規定，於兼顧各共有人公共設施使用權及前揭特性下為

適當認定為是。

㈡、而於公寓條例施行前，有關公寓之頂樓平台，並非單獨可區

分為個人之一部，雖屬共有部分，但仍得經由分管約定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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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人使用，是就A、B建物之興建、占有，應視是否曾經系爭

公寓之分管約定。經查，證人即王磮之配偶黃素卿證稱：當

時建商有口頭告知頂樓要給5樓使用，但要留區塊給其他住

戶曬衣服使用，並沒有約定記載，因為過2年頂樓有漏水，

所以我們才會增建小房屋（B建物），並沒有詢問全體住

戶，陳春長當時說有通知000號3、4樓住戶等語（卷二第261

頁）；證人即陳春長之子陳文樹證稱：頂樓小屋子（A建

物）不是搬進去馬上就加蓋，是因為漏水才加蓋，據陳春長

說是有跟當時的住戶講一下，因為頂樓漏水要大家拿錢出來

修理不太可能，所以在不影響公共安全，有留空間供他人可

曬衣服的情形下用加蓋的方式去處理，只是為了防漏水而興

建，我們也沒有在使用，也沒有上鎖等語（卷二第264、265

頁）。可見系爭A、B建物乃因為修補5樓漏水而興建，並非

系爭公寓全體住戶達成A、B部分可供5樓專有使用之分管約

定。黃素卿雖證稱建商當時有口頭告知頂樓平台給5樓使用

云云，然並未有具體文書及相關人證以實當時於購買房屋之

始，所有權人於購買時均已達成分管協議，況如有此約定，

應會表明可使用之範圍，豈有概括抽象講述需留空間給其他

住戶？且陳春長仍須告知其他若干住戶其有修建A建物之必

要？足徵頂樓平台未曾於興建後第一手買賣時已有分管之約

定。

㈢、按民法第767規定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

還之，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原

告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

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

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

則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本件原告以被告無權占有A、B

部分為由訴請被告遷讓（即返還予全體共有人），則被告應

就其具有占有使用之合法權源負證明之責，否則原告吳耀文

為共有人之一，其為上開請求，即有理由。被告抗辯其就

A、B部分有占有使用權源，無非以其得到000 之4 建物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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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林明瑋同意使用A 建物，另經000 之4 號所有權人之母

石淑貞同意使用B 建物，惟A、B建物原係防止5樓漏水而興

建，就坐落之A、B部分並無供5樓專用之分管約定，是被告

難以執經000之4號、000之4號之同意，而對原告主張其就

A、B部分有合法之使用權源。原告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

規定，訴請被告遷出其占有A、B部分返還予全體共有人，洵

屬有據，應予准許。

㈣、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無權占有他人之土地，其占

有之利益，係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原

告吳耀文以被告無權占有A、B部分，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

益，依不當得利訴請給付相當於租金之損害金，自應准許。

經查，原告主張被告占有A、B部分，每月可獲取1,000元之

利益，依A、B部分之面積相當、位在系爭公寓頂樓無廁所，

並佐以系爭公寓所在位置近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鄰近有小

學，生活機能發達堪認以分別占有A、B部分，各得獲取500

元（合計1,000元），應堪合理。系爭A部分被告自95年6月

間開始占有，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是自96年1月起至110年9

月止，被告獲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88,500元（500元×17

7月＝88,500元）；系爭B部分原告主張被告於105年開始占

有，並未提出證據以資佐證，而被告自承於109年開始占

有，與其所提出之租賃契約書相符，是應認被告於109年始

開始占有系爭B部分。基此，被告占有系爭B部分自109年1月

至110年9月止，或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10,500元。自

110年10月1日起被告因同時占有A、B部分而每月受有1,000

元之不當得利。惟原告僅為頂樓平台之共有人，依法應僅得

請求其應有部分之利益，因系爭公寓為69年2月4日申辦建物

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斯時土地登記規則尚未修正為區分所

有建物之共同使用部分登記於各區分所有建物內，故頂樓平

台並無保存資料，各區分所有建物亦無就共用部分為應有部

分比例之登記，此有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三民地政事務所函在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5



卷可考（卷二第81、82頁）。惟關於共有部分之應有部分比

例，非不得以各區分所有權人就系爭公寓坐落基地即高雄市

○○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基地）之應有部分比

例為依據（因基地應有部分比例，係依區分所有權比例為基

礎），被告就系爭基地應有部分比例為106/1000（卷二第31

9頁），故原告自96年1月至110年9月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不

當得利為10,494元，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被告遷出A、B部分

按月所得請求之不當得利為106元。【（88,500＋10,500）×

106/1000＝10,494。1,000×106/1000＝106。】。

㈤、末原告主張被告於108年成立玉宸道會後，長期在平台上燃

燒物質煙霧大量飄入系爭4樓，並因其在公共空間從事宗教

活動，影響原告之居家生活安全與安寧，造成原告身體不

適，並造成原告陳美娥就醫支出1,895元，並造成原告受有

精神上損害云云。依原告所提出之玉宸道會確曾於108年3月

從事宗教活動，並於110年8月於頂樓平台多日焚燒草藥（卷

一第127至141頁），然經本院至現場履勘，頂樓平台為開放

空間，原告乃居於4樓，燃燒草藥之煙霧對於正下方相隔2層

樓之影響，難以認定；且依陳美娥所提出之就醫紀錄，為心

臟閉鎖不全、上呼吸道感染、支氣管炎，係為因年紀產生或

病毒感染所生之病症，而其所罹患之焦慮症，亦從90年間即

開始就診（卷一第25至59頁），均不足認定與被告焚燒草藥

有關。另頂樓平台為系爭公寓住戶所得共同使用，縱被告偶

允許多人前來使用，亦非侵害其他住戶權利。從而，原告主

張被告上開行為，侵害其健康權尚難採認。

五、綜上所述，原告吳耀文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所有物返還

請求權請求被告自A、B部分遷出返還全體共有人；並依不當

得利返還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10,494元及自110年10月1日

起至遷出A、B部分止，按月給付原告吳耀文106元，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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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鄭  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3 　　日

                              書記官  李佩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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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1410號
原      告  陳美娥  住○○市○○區○○路000○0號
            吳耀文
被      告  林于蓁
訴訟代理人  彭巧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1年10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自附表所示公寓建物頂樓平台如附圖A、B部分遷出，並返還全體共有人。
被告應給付原告吳耀文新臺幣10,494元，及自110年10月1日起至遷出附圖A、B部分止，按月給付原告吳耀文新臺幣106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0分之7，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 ○0 號房屋（登記層數5 層建物之第4 層，下稱系爭4 樓房屋）之住戶，被告則為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 ○0 號房屋（登記層數5 層建物之第5 層，下稱系爭5 樓房屋）之住戶，系爭4樓、5樓位處同一棟5樓公寓（下爭系爭公寓）。詎被告竟於民國95年6月起無權占用系爭公寓共用之頂樓平台（下稱頂樓平台）如附圖所示A增建物部分（下稱A部分，增建物稱B建物），復於105年起開始占有B增建物部分（下稱B部分，增建物稱B建物）供作己用，更於108 年2 月間成立玉宸慈光聖道會（下稱玉宸道會），將該會設立在A、B建物頂樓平台之增建物內，原告吳耀文為頂樓平台之共有人，自得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第1項本於所有權請求被告自A、B部分遷出以返還全體共有人，並得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無權占有A、B部分自96年1月起至110年9月，共178個月，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下同）178,000元（1,000元/月）。又被告成立玉宸道會後，長期在平台上燃香、燒金紙、檀香及其他不明物質，並因其在公共空間從事宗教活動，致許多不明人士出入，嚴重影響原告之居家生活安全與安寧，並造成原告身體諸多不適，如心悸、呼吸困難、全身性蕁麻疹，並有頭暈、失眠、焦慮、噁心想吐、食慾不振等症狀，各受有精神上損害31萬，原告陳美文因此支出醫療費用1,895元，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95條第1項請求被告損害賠償。並聲明：㈠、被告應自A、B部分遷出以返還坐落部分全體共有人（卷二第63頁、卷三第24頁）。㈡、被告應給付原告陳美文311,895元。㈢、被告應給付原告吳耀文488,000元，並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被告遷出A、B部分止，按月給付1,000元（卷二第171頁）。
二、被告則以：伊與原告分別為系爭5 樓、4 樓房屋之住戶，原告入住之初，伊曾邀請原告參與中元普渡活動，因原告不願交付普渡活動款項，雙方因而交惡。又系爭公寓係於69年1 月間興建完成，公寓頂樓即頂樓平台之增建物為前屋主所增建，當初林明瑋購買系爭5 樓房屋時，前屋主陳春長即表明可使用A建物，伊於95年6月2日起經屋主同意方使用；至頂樓平台上B建物則係109年經訴外人石淑貞同意使用並按月補貼水電費，無原告所稱無權占用頂樓平台之情形。其次，玉宸道會係設立登記在系爭5 樓房屋，僅在聚會或辦理活動時，才會使用到頂樓平台上之增建物，至原告所稱燃燒金紙等行為亦僅在神明慶典或舉行科儀時，並非天天燃燒，原告所稱心悸、呼吸困難、全身性蕁麻疹、頭暈、失眠、焦慮、噁心想吐、食慾不振等症狀，難認與伊之行為有何因果關係，自難以此請求伊賠償，原告主張為無理由，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吳耀文為系爭4樓房屋之所有權人兼住戶，原告陳美娥同為系爭4 樓房屋之住戶；被告為系爭5樓房屋之住戶。
㈡、系爭4 樓、5 樓房屋同位於系爭公寓，系爭公寓由為高雄市○○區○○路000號、000 號（1 、2 樓）、000之2 號（3 樓）、000 之3 號（4 樓）、000 之4 號（5 樓）、000號、000 號（1 、2 樓）、000 之2 號（3 樓）、000 之3號（4 樓）、000 之4 號（5 樓）共10 戶組成。系爭公寓頂樓為一平台，上有2 建物，如附圖所示A 、B 建物。
㈢、A、B建物為被告所成立之玉宸慈光聖道會使用。
㈣、B 建物為177 之4 號房屋第一手屋主王磮所增建，A 建物為系爭5 樓房屋第一手屋主陳春長所增建。該等屋主出售房屋時，一併將A 、B 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予買受人，現A建物事實上處分權人為林明瑋。
㈤、被告係經000 之4 建物所有權人林明瑋同意使用A 建物，另經000 之4 號所有權人之母石淑貞同意使用B 建物。
㈥、被告主持之玉宸慈光聖道會曾於頂樓平台舉行焚藥草、金紙宗教活動。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查系爭公寓興建於69年1月即興建完成，有系爭4樓、5樓之建物登記謄本在卷可佐（卷二第75、77頁）。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下稱公寓條例）則遲至84年6月28日始經公布，是系爭大廈各共有人間當初之法律關係，即無直接適用事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相關規定餘地。惟按數人區分一建築物而各有其一部者，該建築物及其附屬物之共同部分，推定為各所有人之共有，98年修正前民法第799條第1項定有明文。稽之公寓大廈建築物之構造、經濟及使用上之獨立特性，核與上開民法規定相當，從而在該條例施行前，系爭大廈各區分所有權人有關共有人間之關係，即應參酌上開公寓大廈特性及民法規定，於兼顧各共有人公共設施使用權及前揭特性下為適當認定為是。
㈡、而於公寓條例施行前，有關公寓之頂樓平台，並非單獨可區分為個人之一部，雖屬共有部分，但仍得經由分管約定由特定人使用，是就A、B建物之興建、占有，應視是否曾經系爭公寓之分管約定。經查，證人即王磮之配偶黃素卿證稱：當時建商有口頭告知頂樓要給5樓使用，但要留區塊給其他住戶曬衣服使用，並沒有約定記載，因為過2年頂樓有漏水，所以我們才會增建小房屋（B建物），並沒有詢問全體住戶，陳春長當時說有通知000號3、4樓住戶等語（卷二第261頁）；證人即陳春長之子陳文樹證稱：頂樓小屋子（A建物）不是搬進去馬上就加蓋，是因為漏水才加蓋，據陳春長說是有跟當時的住戶講一下，因為頂樓漏水要大家拿錢出來修理不太可能，所以在不影響公共安全，有留空間供他人可曬衣服的情形下用加蓋的方式去處理，只是為了防漏水而興建，我們也沒有在使用，也沒有上鎖等語（卷二第264、265頁）。可見系爭A、B建物乃因為修補5樓漏水而興建，並非系爭公寓全體住戶達成A、B部分可供5樓專有使用之分管約定。黃素卿雖證稱建商當時有口頭告知頂樓平台給5樓使用云云，然並未有具體文書及相關人證以實當時於購買房屋之始，所有權人於購買時均已達成分管協議，況如有此約定，應會表明可使用之範圍，豈有概括抽象講述需留空間給其他住戶？且陳春長仍須告知其他若干住戶其有修建A建物之必要？足徵頂樓平台未曾於興建後第一手買賣時已有分管之約定。
㈢、按民法第767規定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原告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本件原告以被告無權占有A、B 部分為由訴請被告遷讓（即返還予全體共有人），則被告應就其具有占有使用之合法權源負證明之責，否則原告吳耀文為共有人之一，其為上開請求，即有理由。被告抗辯其就A、B部分有占有使用權源，無非以其得到000 之4 建物所有權人林明瑋同意使用A 建物，另經000 之4 號所有權人之母石淑貞同意使用B 建物，惟A、B建物原係防止5樓漏水而興建，就坐落之A、B部分並無供5樓專用之分管約定，是被告難以執經000之4號、000之4號之同意，而對原告主張其就A、B部分有合法之使用權源。原告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規定，訴請被告遷出其占有A、B部分返還予全體共有人，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㈣、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無權占有他人之土地，其占有之利益，係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原告吳耀文以被告無權占有A、B部分，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依不當得利訴請給付相當於租金之損害金，自應准許。經查，原告主張被告占有A、B部分，每月可獲取1,000元之利益，依A、B部分之面積相當、位在系爭公寓頂樓無廁所，並佐以系爭公寓所在位置近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鄰近有小學，生活機能發達堪認以分別占有A、B部分，各得獲取500元（合計1,000元），應堪合理。系爭A部分被告自95年6月間開始占有，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是自96年1月起至110年9月止，被告獲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88,500元（500元×177月＝88,500元）；系爭B部分原告主張被告於105年開始占有，並未提出證據以資佐證，而被告自承於109年開始占有，與其所提出之租賃契約書相符，是應認被告於109年始開始占有系爭B部分。基此，被告占有系爭B部分自109年1月至110年9月止，或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10,500元。自110年10月1日起被告因同時占有A、B部分而每月受有1,000元之不當得利。惟原告僅為頂樓平台之共有人，依法應僅得請求其應有部分之利益，因系爭公寓為69年2月4日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斯時土地登記規則尚未修正為區分所有建物之共同使用部分登記於各區分所有建物內，故頂樓平台並無保存資料，各區分所有建物亦無就共用部分為應有部分比例之登記，此有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三民地政事務所函在卷可考（卷二第81、82頁）。惟關於共有部分之應有部分比例，非不得以各區分所有權人就系爭公寓坐落基地即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基地）之應有部分比例為依據（因基地應有部分比例，係依區分所有權比例為基礎），被告就系爭基地應有部分比例為106/1000（卷二第319頁），故原告自96年1月至110年9月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不當得利為10,494元，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被告遷出A、B部分按月所得請求之不當得利為106元。【（88,500＋10,500）×106/1000＝10,494。1,000×106/1000＝106。】。
㈤、末原告主張被告於108年成立玉宸道會後，長期在平台上燃燒物質煙霧大量飄入系爭4樓，並因其在公共空間從事宗教活動，影響原告之居家生活安全與安寧，造成原告身體不適，並造成原告陳美娥就醫支出1,895元，並造成原告受有精神上損害云云。依原告所提出之玉宸道會確曾於108年3月從事宗教活動，並於110年8月於頂樓平台多日焚燒草藥（卷一第127至141頁），然經本院至現場履勘，頂樓平台為開放空間，原告乃居於4樓，燃燒草藥之煙霧對於正下方相隔2層樓之影響，難以認定；且依陳美娥所提出之就醫紀錄，為心臟閉鎖不全、上呼吸道感染、支氣管炎，係為因年紀產生或病毒感染所生之病症，而其所罹患之焦慮症，亦從90年間即開始就診（卷一第25至59頁），均不足認定與被告焚燒草藥有關。另頂樓平台為系爭公寓住戶所得共同使用，縱被告偶允許多人前來使用，亦非侵害其他住戶權利。從而，原告主張被告上開行為，侵害其健康權尚難採認。
五、綜上所述，原告吳耀文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請求被告自A、B部分遷出返還全體共有人；並依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10,494元及自110年10月1日起至遷出A、B部分止，按月給付原告吳耀文106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鄭  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3 　　日
                              書記官  李佩穎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1410號
原      告  陳美娥  住○○市○○區○○路000○0號
            吳耀文
被      告  林于蓁
訴訟代理人  彭巧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1年10月26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自附表所示公寓建物頂樓平台如附圖A、B部分遷出，並返
還全體共有人。
被告應給付原告吳耀文新臺幣10,494元，及自110年10月1日起至
遷出附圖A、B部分止，按月給付原告吳耀文新臺幣106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0分之7，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 ○0 號房屋
    （登記層數5 層建物之第4 層，下稱系爭4 樓房屋）之住戶
    ，被告則為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 ○0 號房屋（登記
    層數5 層建物之第5 層，下稱系爭5 樓房屋）之住戶，系爭
    4樓、5樓位處同一棟5樓公寓（下爭系爭公寓）。詎被告竟
    於民國95年6月起無權占用系爭公寓共用之頂樓平台（下稱
    頂樓平台）如附圖所示A增建物部分（下稱A部分，增建物稱
    B建物），復於105年起開始占有B增建物部分（下稱B部分，
    增建物稱B建物）供作己用，更於108 年2 月間成立玉宸慈
    光聖道會（下稱玉宸道會），將該會設立在A、B建物頂樓平
    台之增建物內，原告吳耀文為頂樓平台之共有人，自得依民
    法第821條、第767條第1項本於所有權請求被告自A、B部分
    遷出以返還全體共有人，並得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
    無權占有A、B部分自96年1月起至110年9月，共178個月，相
    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下同）178,000元（1,000元/
    月）。又被告成立玉宸道會後，長期在平台上燃香、燒金紙
    、檀香及其他不明物質，並因其在公共空間從事宗教活動，
    致許多不明人士出入，嚴重影響原告之居家生活安全與安寧
    ，並造成原告身體諸多不適，如心悸、呼吸困難、全身性蕁
    麻疹，並有頭暈、失眠、焦慮、噁心想吐、食慾不振等症狀
    ，各受有精神上損害31萬，原告陳美文因此支出醫療費用1,
    895元，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9
    5條第1項請求被告損害賠償。並聲明：㈠、被告應自A、B部
    分遷出以返還坐落部分全體共有人（卷二第63頁、卷三第24
    頁）。㈡、被告應給付原告陳美文311,895元。㈢、被告應給
    付原告吳耀文488,000元，並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被告遷出A
    、B部分止，按月給付1,000元（卷二第171頁）。
二、被告則以：伊與原告分別為系爭5 樓、4 樓房屋之住戶，原
    告入住之初，伊曾邀請原告參與中元普渡活動，因原告不願
    交付普渡活動款項，雙方因而交惡。又系爭公寓係於69年1 
    月間興建完成，公寓頂樓即頂樓平台之增建物為前屋主所增
    建，當初林明瑋購買系爭5 樓房屋時，前屋主陳春長即表明
    可使用A建物，伊於95年6月2日起經屋主同意方使用；至頂
    樓平台上B建物則係109年經訴外人石淑貞同意使用並按月補
    貼水電費，無原告所稱無權占用頂樓平台之情形。其次，玉
    宸道會係設立登記在系爭5 樓房屋，僅在聚會或辦理活動時
    ，才會使用到頂樓平台上之增建物，至原告所稱燃燒金紙等
    行為亦僅在神明慶典或舉行科儀時，並非天天燃燒，原告所
    稱心悸、呼吸困難、全身性蕁麻疹、頭暈、失眠、焦慮、噁
    心想吐、食慾不振等症狀，難認與伊之行為有何因果關係，
    自難以此請求伊賠償，原告主張為無理由，並聲明：㈠、原
    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
    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吳耀文為系爭4樓房屋之所有權人兼住戶，原告陳美娥同
    為系爭4 樓房屋之住戶；被告為系爭5樓房屋之住戶。
㈡、系爭4 樓、5 樓房屋同位於系爭公寓，系爭公寓由為高雄市○
    ○區○○路000號、000 號（1 、2 樓）、000之2 號（3 樓）
    、000 之3 號（4 樓）、000 之4 號（5 樓）、000號、000
     號（1 、2 樓）、000 之2 號（3 樓）、000 之3號（4 樓
    ）、000 之4 號（5 樓）共10 戶組成。系爭公寓頂樓為一
    平台，上有2 建物，如附圖所示A 、B 建物。
㈢、A、B建物為被告所成立之玉宸慈光聖道會使用。
㈣、B 建物為177 之4 號房屋第一手屋主王磮所增建，A 建物為
    系爭5 樓房屋第一手屋主陳春長所增建。該等屋主出售房屋
    時，一併將A 、B 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予買受人，現
    A建物事實上處分權人為林明瑋。
㈤、被告係經000 之4 建物所有權人林明瑋同意使用A 建物，另
    經000 之4 號所有權人之母石淑貞同意使用B 建物。
㈥、被告主持之玉宸慈光聖道會曾於頂樓平台舉行焚藥草、金紙
    宗教活動。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查系爭公寓興建於69年1月即興建完成，有系爭4樓、5樓之建
    物登記謄本在卷可佐（卷二第75、77頁）。而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下稱公寓條例）則遲至84年6月28日始經公布，是系
    爭大廈各共有人間當初之法律關係，即無直接適用事後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相關規定餘地。惟按數人區分一建築物而各有
    其一部者，該建築物及其附屬物之共同部分，推定為各所有
    人之共有，98年修正前民法第799條第1項定有明文。稽之公
    寓大廈建築物之構造、經濟及使用上之獨立特性，核與上開
    民法規定相當，從而在該條例施行前，系爭大廈各區分所有
    權人有關共有人間之關係，即應參酌上開公寓大廈特性及民
    法規定，於兼顧各共有人公共設施使用權及前揭特性下為適
    當認定為是。
㈡、而於公寓條例施行前，有關公寓之頂樓平台，並非單獨可區
    分為個人之一部，雖屬共有部分，但仍得經由分管約定由特
    定人使用，是就A、B建物之興建、占有，應視是否曾經系爭
    公寓之分管約定。經查，證人即王磮之配偶黃素卿證稱：當
    時建商有口頭告知頂樓要給5樓使用，但要留區塊給其他住
    戶曬衣服使用，並沒有約定記載，因為過2年頂樓有漏水，
    所以我們才會增建小房屋（B建物），並沒有詢問全體住戶
    ，陳春長當時說有通知000號3、4樓住戶等語（卷二第261頁
    ）；證人即陳春長之子陳文樹證稱：頂樓小屋子（A建物）
    不是搬進去馬上就加蓋，是因為漏水才加蓋，據陳春長說是
    有跟當時的住戶講一下，因為頂樓漏水要大家拿錢出來修理
    不太可能，所以在不影響公共安全，有留空間供他人可曬衣
    服的情形下用加蓋的方式去處理，只是為了防漏水而興建，
    我們也沒有在使用，也沒有上鎖等語（卷二第264、265頁）
    。可見系爭A、B建物乃因為修補5樓漏水而興建，並非系爭
    公寓全體住戶達成A、B部分可供5樓專有使用之分管約定。
    黃素卿雖證稱建商當時有口頭告知頂樓平台給5樓使用云云
    ，然並未有具體文書及相關人證以實當時於購買房屋之始，
    所有權人於購買時均已達成分管協議，況如有此約定，應會
    表明可使用之範圍，豈有概括抽象講述需留空間給其他住戶
    ？且陳春長仍須告知其他若干住戶其有修建A建物之必要？
    足徵頂樓平台未曾於興建後第一手買賣時已有分管之約定。
㈢、按民法第767規定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
    之，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原告
    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
    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
    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
    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本件原告以被告無權占有A、B 
    部分為由訴請被告遷讓（即返還予全體共有人），則被告應
    就其具有占有使用之合法權源負證明之責，否則原告吳耀文
    為共有人之一，其為上開請求，即有理由。被告抗辯其就A
    、B部分有占有使用權源，無非以其得到000 之4 建物所有
    權人林明瑋同意使用A 建物，另經000 之4 號所有權人之母
    石淑貞同意使用B 建物，惟A、B建物原係防止5樓漏水而興
    建，就坐落之A、B部分並無供5樓專用之分管約定，是被告
    難以執經000之4號、000之4號之同意，而對原告主張其就A
    、B部分有合法之使用權源。原告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
    規定，訴請被告遷出其占有A、B部分返還予全體共有人，洵
    屬有據，應予准許。
㈣、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無權占有他人之土地，其占
    有之利益，係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原
    告吳耀文以被告無權占有A、B部分，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
    ，依不當得利訴請給付相當於租金之損害金，自應准許。經
    查，原告主張被告占有A、B部分，每月可獲取1,000元之利
    益，依A、B部分之面積相當、位在系爭公寓頂樓無廁所，並
    佐以系爭公寓所在位置近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鄰近有小學
    ，生活機能發達堪認以分別占有A、B部分，各得獲取500元
    （合計1,000元），應堪合理。系爭A部分被告自95年6月間
    開始占有，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是自96年1月起至110年9月
    止，被告獲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88,500元（500元×177
    月＝88,500元）；系爭B部分原告主張被告於105年開始占有
    ，並未提出證據以資佐證，而被告自承於109年開始占有，
    與其所提出之租賃契約書相符，是應認被告於109年始開始
    占有系爭B部分。基此，被告占有系爭B部分自109年1月至11
    0年9月止，或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10,500元。自110
    年10月1日起被告因同時占有A、B部分而每月受有1,000元之
    不當得利。惟原告僅為頂樓平台之共有人，依法應僅得請求
    其應有部分之利益，因系爭公寓為69年2月4日申辦建物所有
    權第一次登記，於斯時土地登記規則尚未修正為區分所有建
    物之共同使用部分登記於各區分所有建物內，故頂樓平台並
    無保存資料，各區分所有建物亦無就共用部分為應有部分比
    例之登記，此有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三民地政事務所函在卷可
    考（卷二第81、82頁）。惟關於共有部分之應有部分比例，
    非不得以各區分所有權人就系爭公寓坐落基地即高雄市○○區
    ○○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基地）之應有部分比例為依據
    （因基地應有部分比例，係依區分所有權比例為基礎），被
    告就系爭基地應有部分比例為106/1000（卷二第319頁），
    故原告自96年1月至110年9月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不當得利
    為10,494元，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被告遷出A、B部分按月所
    得請求之不當得利為106元。【（88,500＋10,500）×106/100
    0＝10,494。1,000×106/1000＝106。】。
㈤、末原告主張被告於108年成立玉宸道會後，長期在平台上燃燒
    物質煙霧大量飄入系爭4樓，並因其在公共空間從事宗教活
    動，影響原告之居家生活安全與安寧，造成原告身體不適，
    並造成原告陳美娥就醫支出1,895元，並造成原告受有精神
    上損害云云。依原告所提出之玉宸道會確曾於108年3月從事
    宗教活動，並於110年8月於頂樓平台多日焚燒草藥（卷一第
    127至141頁），然經本院至現場履勘，頂樓平台為開放空間
    ，原告乃居於4樓，燃燒草藥之煙霧對於正下方相隔2層樓之
    影響，難以認定；且依陳美娥所提出之就醫紀錄，為心臟閉
    鎖不全、上呼吸道感染、支氣管炎，係為因年紀產生或病毒
    感染所生之病症，而其所罹患之焦慮症，亦從90年間即開始
    就診（卷一第25至59頁），均不足認定與被告焚燒草藥有關
    。另頂樓平台為系爭公寓住戶所得共同使用，縱被告偶允許
    多人前來使用，亦非侵害其他住戶權利。從而，原告主張被
    告上開行為，侵害其健康權尚難採認。
五、綜上所述，原告吳耀文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所有物返還
    請求權請求被告自A、B部分遷出返還全體共有人；並依不當
    得利返還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10,494元及自110年10月1日
    起至遷出A、B部分止，按月給付原告吳耀文106元，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鄭  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3 　　日
                              書記官  李佩穎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1410號
原      告  陳美娥  住○○市○○區○○路000○0號
            吳耀文
被      告  林于蓁
訴訟代理人  彭巧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1年10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自附表所示公寓建物頂樓平台如附圖A、B部分遷出，並返還全體共有人。
被告應給付原告吳耀文新臺幣10,494元，及自110年10月1日起至遷出附圖A、B部分止，按月給付原告吳耀文新臺幣106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0分之7，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 ○0 號房屋（登記層數5 層建物之第4 層，下稱系爭4 樓房屋）之住戶，被告則為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 ○0 號房屋（登記層數5 層建物之第5 層，下稱系爭5 樓房屋）之住戶，系爭4樓、5樓位處同一棟5樓公寓（下爭系爭公寓）。詎被告竟於民國95年6月起無權占用系爭公寓共用之頂樓平台（下稱頂樓平台）如附圖所示A增建物部分（下稱A部分，增建物稱B建物），復於105年起開始占有B增建物部分（下稱B部分，增建物稱B建物）供作己用，更於108 年2 月間成立玉宸慈光聖道會（下稱玉宸道會），將該會設立在A、B建物頂樓平台之增建物內，原告吳耀文為頂樓平台之共有人，自得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第1項本於所有權請求被告自A、B部分遷出以返還全體共有人，並得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無權占有A、B部分自96年1月起至110年9月，共178個月，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下同）178,000元（1,000元/月）。又被告成立玉宸道會後，長期在平台上燃香、燒金紙、檀香及其他不明物質，並因其在公共空間從事宗教活動，致許多不明人士出入，嚴重影響原告之居家生活安全與安寧，並造成原告身體諸多不適，如心悸、呼吸困難、全身性蕁麻疹，並有頭暈、失眠、焦慮、噁心想吐、食慾不振等症狀，各受有精神上損害31萬，原告陳美文因此支出醫療費用1,895元，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95條第1項請求被告損害賠償。並聲明：㈠、被告應自A、B部分遷出以返還坐落部分全體共有人（卷二第63頁、卷三第24頁）。㈡、被告應給付原告陳美文311,895元。㈢、被告應給付原告吳耀文488,000元，並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被告遷出A、B部分止，按月給付1,000元（卷二第171頁）。
二、被告則以：伊與原告分別為系爭5 樓、4 樓房屋之住戶，原告入住之初，伊曾邀請原告參與中元普渡活動，因原告不願交付普渡活動款項，雙方因而交惡。又系爭公寓係於69年1 月間興建完成，公寓頂樓即頂樓平台之增建物為前屋主所增建，當初林明瑋購買系爭5 樓房屋時，前屋主陳春長即表明可使用A建物，伊於95年6月2日起經屋主同意方使用；至頂樓平台上B建物則係109年經訴外人石淑貞同意使用並按月補貼水電費，無原告所稱無權占用頂樓平台之情形。其次，玉宸道會係設立登記在系爭5 樓房屋，僅在聚會或辦理活動時，才會使用到頂樓平台上之增建物，至原告所稱燃燒金紙等行為亦僅在神明慶典或舉行科儀時，並非天天燃燒，原告所稱心悸、呼吸困難、全身性蕁麻疹、頭暈、失眠、焦慮、噁心想吐、食慾不振等症狀，難認與伊之行為有何因果關係，自難以此請求伊賠償，原告主張為無理由，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吳耀文為系爭4樓房屋之所有權人兼住戶，原告陳美娥同為系爭4 樓房屋之住戶；被告為系爭5樓房屋之住戶。
㈡、系爭4 樓、5 樓房屋同位於系爭公寓，系爭公寓由為高雄市○○區○○路000號、000 號（1 、2 樓）、000之2 號（3 樓）、000 之3 號（4 樓）、000 之4 號（5 樓）、000號、000 號（1 、2 樓）、000 之2 號（3 樓）、000 之3號（4 樓）、000 之4 號（5 樓）共10 戶組成。系爭公寓頂樓為一平台，上有2 建物，如附圖所示A 、B 建物。
㈢、A、B建物為被告所成立之玉宸慈光聖道會使用。
㈣、B 建物為177 之4 號房屋第一手屋主王磮所增建，A 建物為系爭5 樓房屋第一手屋主陳春長所增建。該等屋主出售房屋時，一併將A 、B 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予買受人，現A建物事實上處分權人為林明瑋。
㈤、被告係經000 之4 建物所有權人林明瑋同意使用A 建物，另經000 之4 號所有權人之母石淑貞同意使用B 建物。
㈥、被告主持之玉宸慈光聖道會曾於頂樓平台舉行焚藥草、金紙宗教活動。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查系爭公寓興建於69年1月即興建完成，有系爭4樓、5樓之建物登記謄本在卷可佐（卷二第75、77頁）。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下稱公寓條例）則遲至84年6月28日始經公布，是系爭大廈各共有人間當初之法律關係，即無直接適用事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相關規定餘地。惟按數人區分一建築物而各有其一部者，該建築物及其附屬物之共同部分，推定為各所有人之共有，98年修正前民法第799條第1項定有明文。稽之公寓大廈建築物之構造、經濟及使用上之獨立特性，核與上開民法規定相當，從而在該條例施行前，系爭大廈各區分所有權人有關共有人間之關係，即應參酌上開公寓大廈特性及民法規定，於兼顧各共有人公共設施使用權及前揭特性下為適當認定為是。
㈡、而於公寓條例施行前，有關公寓之頂樓平台，並非單獨可區分為個人之一部，雖屬共有部分，但仍得經由分管約定由特定人使用，是就A、B建物之興建、占有，應視是否曾經系爭公寓之分管約定。經查，證人即王磮之配偶黃素卿證稱：當時建商有口頭告知頂樓要給5樓使用，但要留區塊給其他住戶曬衣服使用，並沒有約定記載，因為過2年頂樓有漏水，所以我們才會增建小房屋（B建物），並沒有詢問全體住戶，陳春長當時說有通知000號3、4樓住戶等語（卷二第261頁）；證人即陳春長之子陳文樹證稱：頂樓小屋子（A建物）不是搬進去馬上就加蓋，是因為漏水才加蓋，據陳春長說是有跟當時的住戶講一下，因為頂樓漏水要大家拿錢出來修理不太可能，所以在不影響公共安全，有留空間供他人可曬衣服的情形下用加蓋的方式去處理，只是為了防漏水而興建，我們也沒有在使用，也沒有上鎖等語（卷二第264、265頁）。可見系爭A、B建物乃因為修補5樓漏水而興建，並非系爭公寓全體住戶達成A、B部分可供5樓專有使用之分管約定。黃素卿雖證稱建商當時有口頭告知頂樓平台給5樓使用云云，然並未有具體文書及相關人證以實當時於購買房屋之始，所有權人於購買時均已達成分管協議，況如有此約定，應會表明可使用之範圍，豈有概括抽象講述需留空間給其他住戶？且陳春長仍須告知其他若干住戶其有修建A建物之必要？足徵頂樓平台未曾於興建後第一手買賣時已有分管之約定。
㈢、按民法第767規定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原告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本件原告以被告無權占有A、B 部分為由訴請被告遷讓（即返還予全體共有人），則被告應就其具有占有使用之合法權源負證明之責，否則原告吳耀文為共有人之一，其為上開請求，即有理由。被告抗辯其就A、B部分有占有使用權源，無非以其得到000 之4 建物所有權人林明瑋同意使用A 建物，另經000 之4 號所有權人之母石淑貞同意使用B 建物，惟A、B建物原係防止5樓漏水而興建，就坐落之A、B部分並無供5樓專用之分管約定，是被告難以執經000之4號、000之4號之同意，而對原告主張其就A、B部分有合法之使用權源。原告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規定，訴請被告遷出其占有A、B部分返還予全體共有人，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㈣、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無權占有他人之土地，其占有之利益，係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原告吳耀文以被告無權占有A、B部分，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依不當得利訴請給付相當於租金之損害金，自應准許。經查，原告主張被告占有A、B部分，每月可獲取1,000元之利益，依A、B部分之面積相當、位在系爭公寓頂樓無廁所，並佐以系爭公寓所在位置近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鄰近有小學，生活機能發達堪認以分別占有A、B部分，各得獲取500元（合計1,000元），應堪合理。系爭A部分被告自95年6月間開始占有，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是自96年1月起至110年9月止，被告獲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88,500元（500元×177月＝88,500元）；系爭B部分原告主張被告於105年開始占有，並未提出證據以資佐證，而被告自承於109年開始占有，與其所提出之租賃契約書相符，是應認被告於109年始開始占有系爭B部分。基此，被告占有系爭B部分自109年1月至110年9月止，或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10,500元。自110年10月1日起被告因同時占有A、B部分而每月受有1,000元之不當得利。惟原告僅為頂樓平台之共有人，依法應僅得請求其應有部分之利益，因系爭公寓為69年2月4日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斯時土地登記規則尚未修正為區分所有建物之共同使用部分登記於各區分所有建物內，故頂樓平台並無保存資料，各區分所有建物亦無就共用部分為應有部分比例之登記，此有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三民地政事務所函在卷可考（卷二第81、82頁）。惟關於共有部分之應有部分比例，非不得以各區分所有權人就系爭公寓坐落基地即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基地）之應有部分比例為依據（因基地應有部分比例，係依區分所有權比例為基礎），被告就系爭基地應有部分比例為106/1000（卷二第319頁），故原告自96年1月至110年9月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不當得利為10,494元，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被告遷出A、B部分按月所得請求之不當得利為106元。【（88,500＋10,500）×106/1000＝10,494。1,000×106/1000＝106。】。
㈤、末原告主張被告於108年成立玉宸道會後，長期在平台上燃燒物質煙霧大量飄入系爭4樓，並因其在公共空間從事宗教活動，影響原告之居家生活安全與安寧，造成原告身體不適，並造成原告陳美娥就醫支出1,895元，並造成原告受有精神上損害云云。依原告所提出之玉宸道會確曾於108年3月從事宗教活動，並於110年8月於頂樓平台多日焚燒草藥（卷一第127至141頁），然經本院至現場履勘，頂樓平台為開放空間，原告乃居於4樓，燃燒草藥之煙霧對於正下方相隔2層樓之影響，難以認定；且依陳美娥所提出之就醫紀錄，為心臟閉鎖不全、上呼吸道感染、支氣管炎，係為因年紀產生或病毒感染所生之病症，而其所罹患之焦慮症，亦從90年間即開始就診（卷一第25至59頁），均不足認定與被告焚燒草藥有關。另頂樓平台為系爭公寓住戶所得共同使用，縱被告偶允許多人前來使用，亦非侵害其他住戶權利。從而，原告主張被告上開行為，侵害其健康權尚難採認。
五、綜上所述，原告吳耀文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請求被告自A、B部分遷出返還全體共有人；並依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10,494元及自110年10月1日起至遷出A、B部分止，按月給付原告吳耀文106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鄭  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3 　　日
                              書記官  李佩穎



